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发 〔２０１８〕１０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落实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健康上海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等,加快

推进本市血液保障体系建设,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保障血液安全,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现就做好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提出

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总量为 ４４．２ 万人份(每人份 ２００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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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要求

(一)共建共享,优化无偿献血的联动机制

各级政府要从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高

度,充分认识推进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对无偿献

血工作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完善血液保障配置,凸显无偿献血事业

的公益性;要加强对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和规划,从精神文

明建设、宣传组织、社会动员、经费投入、人员配置、采血网点布局

等方面支持无偿献血工作,不断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社会

共同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发展长效机制;在规划辖区医疗服务发

展的同时,对血液供应状况作出评估,确保辖区内血源和临床用血

基本平衡.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共同做好无偿献血相关工作.

卫生计生部门要优化现有献血点位,特别是对一些位置欠佳的采

血点进行合理调整,推动其成为展示上海城市文明的窗口;要加大

血液日常监督与专项执法力度,加强与公安、监察等部门协作,严

厉打击血头和雇人献血的违法行为,建立、完善和实行全社会防范

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联动机制,确保血源安全.财政、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部门要提供相关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政策支持.规划国土

资源、公安、交通等部门要支持和保障无偿献血宣传点和街头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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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设置,支持在符合条件的重点商圈、景区、交通枢纽等人流密

集区域新设无偿献血点.物价、教育、工商、住房城乡建设管理、文

广影视、新闻出版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献血有关工作.各

级红十字会要依法参与、推动无偿献血工作.

(二)双轨并行,保持无偿献血的上海特色

各级政府要继续坚持“团体献血与个人献血相结合”的双轨制

无偿献血工作模式,促进全市无偿献血工作体系一体化发展,提升

本市血液募集能力,保障临床用血的质量和安全,快速有效做好突

发事件的血液应急保障工作.

全面提升采供血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优化献血点位,加强

无偿献血的宣传和普及,加强对献血者的关爱和激励,提升民众的

献血意愿,提高街头个人无偿献血比例,实现或超过１７．６２万人份

的街头个人无偿献血募集目标.

进一步发挥企事业单位、社区、高校等团体无偿献血的应急保

障和结构调节功能,创新工作机制,增强应对献血淡季、血型偏型

和突发公共事件血液供应的抗风险能力,确保实现或超过２６．５８

万人份的团体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各单位可按照不超过职工人数

(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６．５％,各乡镇、街道可按照不超过无工作

单位公民人数(包括外来暂住人员)的２．５％,动员和招募广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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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无偿献血.各单位的献血工作,由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交纳地

的区血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各高校要在市教委的安排下,组织在校学生、教职员工参加无

偿献血.各驻沪部队、武警部队的官兵在解放军驻沪部队献血管

理委员会的统筹下,参加无偿献血.

(三)改革创新,拓展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模式

２０１８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上海市献血条例»颁

布实施２０周年.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

要把握机遇,加强宣传.在宣传形式和内容上,充分契合本市的双

轨制血液募集模式.一方面,继续加强团体无偿献血宣传工作,进

企业、进事业单位、进社区弘扬团体无偿献血的公益文化;另一方

面,深入街头开展无偿献血公益宣传,重点关注首次献血人群,着

力弘扬优秀献血者的先进事迹.同时,加强对公民献血法律法规

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普及血液知识,不断提升公民的献血法制意

识,充分发挥社会公益的力量,营造全社会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

氛围.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把组建一

定规模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作为重点,确保志愿者队伍建设的

健康、持久和稳定.在建设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的过程中,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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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资源,在全市逐步形成“机动灵活、泛在共享、协同配合”

的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体系,切实增强本市用血自给能力、应急供

血能力和献血志愿服务能力.全市继续保留上海血液应急保障性

贮备１万人份的血源(其中年度应急性献血实战演练６４００人份以

上),提升本市应急血液保障能力.

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的具体安排,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另行制定.各区要制定２０１８年本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

实施方案,积极开展争创“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区”工作.

附件: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５—



附件

２０１８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单　　位 无偿献血总量(人份)

黄浦区 ３２６５０

徐汇区 ２２３３２

长宁区 １２８７６

静安区 ３７６６１

普陀区 １１５９７

虹口区 １２５４８

杨浦区 １５４８０

宝山区 １６３１７

闵行区 ３２０００

浦东新区 ５２８７８

嘉定区 １８５１２

金山区 １３５３９

青浦区 １５９８７

松江区 ２０９５５

奉贤区 １１９００

崇明区 １４８２２

高校 ６００００

驻沪部队 １００００

采血点位优化调整后增量 ３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４２０５４

　(包括每区应急性献血实战演练目标数４００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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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印发


